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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应函

汝州市地质矿产保护发展中心（采购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汝州市地质矿产保护发展中心汝州市寄料镇吕庄石英岩矿

普查项目（项目名称）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玖拾叁万壹仟

捌佰元整（小写：￥ 931800.00) 的总报价，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相关服务，服

务期限合同签订后70日历天，质量达到：提交的成果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满足采

购人需求。

2．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响应文件。

3．如我方成交：

（l）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响应函递交的响应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投标自开标日起60日历天内有效。

（4）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咨询。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5.如我方成为成交供应商，我方愿意按文件的规定，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以

转账或现金的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本次招标代理服务费。

供应商（电子签章）：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一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北路40号

联系方式：0371-61286058

日期：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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